附件4：

严重不良行为（一票否决行为）
	序号
	项目
	分值
	子项
	评价标准

	
	严重不良

行为
	一票

否决
	市场行为
	1.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；
2. 以行贿谋取中标；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；
3. 围标、串通投标的；

4.隐瞒项目负责人有在建、被异地处罚或通报等信息参与投标，被举报并经查实的；
5.投标人捏造事实、伪造证明材料投诉的；

6.投标人无故放弃中标或中标候选人资格的；

	
	
	
	质量安全行为
	1.发生较大以上质量安全事故的，或一年内发生两起一般安全生产事故的；

2.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的；

3.违法转包、分包工程的；

4.对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监督机构发出的整改通知书拒不执行的。

	
	
	
	其他管理行为
	1.由于被评价企业原因，拖欠分包单位工程款或材料供应单位材料款的，引发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的；拖欠和克扣劳务人员工资，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引发农民工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的；

2.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（违规转让《建筑企业资质证书》的）；

3.办理各项业务如资质申报、《诚信手册》申领、人员信息备案等手续时（或已办结取得审批通过的），经核查发现存在欺骗行为的（如伪造证明材料、捏造或瞒报事实、或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方式等）。

4.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或收回《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》的其他行为。


备注：
1. 企业发生上述行为的，诚信评价直接评为不合格，有效周期一般为两年（处罚期不足两年的，按两年计；处罚期超过两年的，按实际处罚期计算）；
2. 企业不良行为的登记，由企业自觉登记和主管部门核实记录相结合。初始登记时，企业应如实登记前一年度至登记日（即“登记期”）发生的属于上述严重不良行为的有关情况（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或之前发生但在登记期仍处在处罚状态的）；
3. 企业初始登记时，未如实登记上报，后经主管部门查实发现有上述行为的，其诚信评价不合格的周期延长为3年；
4. 初始登记后发生的上述严重不良行为，属于企业自动上报的（一般指非我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），企业必须在被处罚7
   个工作日内真实登记上报，否则将被视为瞒报按第3点处理。
